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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

導 論 
──法定優先受償權的基礎理論 

第一節 法定優先權序說 

壹、法定優先權的意義 
近年來，法定優先權的相關規定愈來愈多，二○○七年立

法院三讀修正通過的民法物權編條文（擔保物權部分）未增訂

「法定優先權」一般規定，法務部則表示應慎重為之，但一定

會再深入研究此一問題並作整理，也許會考慮在民法裡訂一個

專章或是作一個特別法的規定，1將來也有可能針對擔保物權

再作第二階段的修正2。因此，深入研究法定優先權即有相當

的必要性。 
為避免對於「法定優先權」理解上的不同，而影響到其基

礎理論的建構，筆者以下先介紹法定優先權的概念與定義，並

點出應區別的其他概念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立法院司法委員會，「民法物權編暨其施行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

（擔保物權部分）」公聽會報告，頁15、33，2006年10月25日，朱

次長楠的發言。 
2  參閱謝哲勝，「民法物權編（擔保物權）修正簡介與評析」，財產

法專題研究，頁242，2008年11月；陳榮隆，「新民法擔保物權修

正草案總覽」，月旦法學雜誌，第141期，頁230（註45），2007年2
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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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法定優先受償權 

一、法定優先權的概念與定義 
對於優先權的概念，兩岸學者仍是眾說紛紜。3在台灣，

許多民事法律都使用「優先權」一詞，但該概念並不統一。現

行民法條文本身唯一使用該詞的是第一一五九條規定4，該條

所指的優先權基本上就是擔保物權，包含意定及法定的擔保物

權，公司法第三六九條之七第二項規定5的優先權亦同；但強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 相關整理，參閱翟雲嶺、張華剛，「論我國物權立法中的優先權制

度」，收錄於劉保玉主編，擔保法疑難問題研究與立法完善，頁41-
42，法律出版社，2006年4月。而由中國大陸建設部、人民銀行、銀

監會三部門聯合制定，於2006年3月1日起施行的房地產抵押估價指

導意見，其第4條第3款則規定：「法定優先受償款是指假定在估價

時點實現抵押權時，法律規定優先於本次抵押貸款受償的款額，包

括發包人拖欠承包人的建築工程價款，已抵押擔保的債權數額，以

及其他法定優先受償款。」另外，第4條第1款規定：「房地產抵押

價值為抵押房地產在估價時點的市場價值，等於假定未設立法定優

先受償權利下的市場價值減去房地產估價師知悉的法定優先受償

款。」第8條第2款規定：「房地產估價師應當勤勉盡責，瞭解抵押

房地產的法定優先受償權利等情況；必要時，應當對委託人提供的

有關情況和資料進行核查。」第13條第1款規定：「房地產估價師瞭

解估價物件在估價時點是否存在法定優先受償權利等情況的，房地

產抵押相關當事人應當協助。」第2款規定：「法定優先受償權利等

情況的書面查詢資料和調查記錄，應當作為估價報告的附件。」 
4  民法第1159條規定：「在第一千一百五十七條所定之一定期限屆滿

後，繼承人對於在該一定期限內報明之債權及繼承人所已知之債

權，均應按其數額，比例計算，以遺產分別償還。但不得害及有優

先權人之利益。」 
5  公司法第369條之7第1項規定：「控制公司直接或間接使從屬公司為

不合營業常規或其他不利益之經營者，如控制公司對從屬公司有債

權，在控制公司對從屬公司應負擔之損害賠償限度內，不得主張抵

銷。」第2項規定：「前項債權無論有無別除權或優先權，於從屬公

司依破產法之規定為破產或和解，或依本法之規定為重整或特別清

算時，應次於從屬公司之其他債權受清償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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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導 論 3 

制執行法第一一四條之三規定6將優先權及抵押權並列，似乎

又將抵押權排除在優先權之外；也有將優先承買權簡稱為優先

權，例如土地法第一○四條第二項規定 7；民法第三編「物

權」編名的立法理由中甚至提到：「有物權之人實行其權利

時，較通常債權及其後成立之物權，占優先之效力，謂之優先

權。」8似認物權即為優先權。 
從上述條文觀之，民事法律中優先權的概念的確不統一，

不過基本上並不限於法律直接規定的優先權。因此，筆者採取

的優先權定義是：債權人對於債務人之財產，得優先於普通債

權受償之權。 
優先權是「優先受償權」9或「優先取償權」10的簡稱，可

分為「意定優先權」及「法定優先權」。稱意定優先權者，謂

債權人基於當事人意定，對於債務人之財產得優先於普通債權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  強制執行法第114條之3規定：「外國船舶經中華民國法院拍賣者，

關於船舶之優先權及抵押權，依船籍國法。當事人對優先權與抵押權

之存在所擔保之債權額或優先次序有爭議者，應由主張有優先權或

抵押權之人，訴請執行法院裁判；在裁判確定前，其應受償之金

額，應予提存。」 
7  土地法第104條第1項規定：「基地出賣時，地上權人、典權人或承

租人有依同樣條件優先購買之權。房屋出賣時，基地所有權人有依

同樣條件優先購買之權。其順序以登記之先後定之。」第2項規定：

「前項優先購買權人，於接到出賣通知後十日內不表示者，其優先

權視為放棄。出賣人未通知優先購買權人而與第三人訂立買賣契約

者，其契約不得對抗優先購買權人。」 
8  陳忠五，學林分科六法──民法，頁C-1，2008年9月，8版。 
9  金世鼎，「民法上優先受償權之研究」，鄭玉波主編，民法物權論

文選輯（下），頁901-922（特別是頁901），1984年7月，採取「優

先受償權」的用語。 
10  王志誠，「優先取償權制度之研究」，蘇永欽主編，民法論文選

輯，頁189-212（特別是頁190，註1），1991年10月，採取「優先取

償權」的用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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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法定優先受償權 

受償之權；稱法定優先權者，謂債權人基於法律規定，對於債

務人之財產得優先於普通債權受償之權，該權利不待當事人意

定而依法當然發生。民法第八六○條以下規定的意定抵押權與

民法第八八四條以下規定的意定質權都屬於「意定優先權」，

而許多中國大陸學者所稱的「優先權」都是筆者所謂的「法定

優先權」。 
必須注意的是，留置權固然也是優先權的一種，但民法已

於第九章規定之，故筆者所指的法定優先權主要是留置權以外

的法定擔保物權，且不以占有或登記為要件。 
在用語方面，留置權於兩岸的規範下都是法定的，故不必

特別冠上「法定」二字，而因為優先權可分為意定優先權及法

定優先權，在「優先權」三字前冠上「法定」二字，正是與

「意定優先權」區別。11只是，筆者在使用「一般優先權」、

「特定優先權」12等詞彙時，為避免用語過於冗長，通常省略

「法定」二字。 

二、應區別的其他概念 
有些概念或專有名詞雖然也有「優先」二字，但與筆者所

指的優先權有異，自非筆者探討重點，說明如下。 

物權共通效力中的優先效力 
民法第三編「物權」編名的立法理由認為物權即為優先

權，此優先權指的是物權共通效力中所謂「優先效力」。物權

共通效力中所謂「優先效力」是個比較廣的概念，而筆者所指

的「優先權」是使擔保債權獲得優先受償的權利，也就是僅指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1  例如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202號民事判決也使用「法定優先

權」的用語。 
12  一般優先權是就債務人之「不特定總財產」而成立的優先權，特定

優先權是就債務人之「特定財產」而成立的優先權，詳後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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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導 論 5 

具價值權性的「換價權」而言。因此，「所有權」與「用益物

權」雖然也有物權共通效力中所謂「優先效力」，但並非筆者

所指的「優先權」。 

優先承買權 
筆者指稱的優先權，是優先受償權，不包括優先承（購）

買權。優先承（購）買權還是簡稱為「先買權」13，較為明確

而不易混淆。 

抵押物第三取得人的優先償還請求權 
有關抵押物第三取得人的優先償還請求權，日本民法第三

九一條規定：「抵押不動產之第三取得人，就抵押不動產支出

必要費用或有益費用時，得與第一百九十六條區別，從抵押不

動產之價金，優先於其他債權人受償還。」14日本自動車（汽

車）抵押法第十四條、航空機抵押法第十六條與建設機械抵押

法第二十條，亦均為抵押物第三取得人優先償還請求權的規

定。 
關於此處「抵押物第三取得人共益費用優先償還請求權」

的法的性質，在日本有所爭論。雖有學者認為其為先取特權，

但抵押物第三取得人的該權利，是在自己的物上成立，與先取

特權為「他物權」（在他人財產上成立的物權）有異。15故抵

押物第三取得人的優先償還請求權，並非筆者所稱的法定優先

權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3  謝哲勝、張靜怡、林學晴，選擇權，頁51，2003年9月，2版；溫豐

文，土地法，頁123，2005年2月，修訂版。 
14  日本民法第196條規定占有人的費用償還請求權。 
15  參閱川井健=清水湛編，逐條民法特別法講座 担保物権Ⅰ，頁

427，ぎょうせい，1992年11月（山崎寬執筆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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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法定優先受償權 

民事賠償責任優先權 
有關民事賠償責任優先權，中國大陸二○○二年十二月十

七日公告的民法草案總則編第九七條規定：「因同一行為應當

承擔民事賠償和繳納罰款、罰金，其財產不足以支付的，先承

擔民事賠償責任。」16中國大陸二○一七年十月一日施行的民

法總則第一八七條規定：「民事主體因同一行為應當承擔民事

責任、行政責任和刑事責任的，承擔行政責任或者刑事責任不

影響承擔民事責任；民事主體的財產不足以支付的，優先用於

承擔民事責任。」中國大陸刑法第三六條第二款、產品質量法

第六四條、證券法第二三二條、二○一三年修正之公司法第二

一四條、二○一五年修正之證券投資基金法第一五○條，亦均

為民事賠償責任優先權的規定。 

但民事賠償責任優先權亦非筆者所稱的法定優先權。因為

該等規定所指的民事賠償責任「包括」屬於普通債權（普通債

務）的民事賠償責任，而筆者所稱的優先權是「優先於」普通

債權的權利，二者有異。 

被保險人優先說 
保險法學理上的「被保險人優先說」，亦與筆者所稱的法

定優先權有異。詳言之，當保險契約約定自負額條款時，保險

人給付保險金給被保險人之後，「保險人向加害人行使的代位

權」與「被保險人向加害人行使的殘餘債權」二權利間，多數

說認為後者應該優先，而採「被保險人優先說」，17在立法上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6  有學者認為其執行技術上恐有疑慮，參閱詹森林，「中國民法總則

草案民事責任規定之研究」，民事法理與判決研究，頁307-309、

311，2007年12月。 
17  參閱黃健彰，「我的過失，誰來承擔？──論自負額條款與被保險

人與有過失時保險人得代位之金額」，律師雜誌，第309期，頁84-
88，2005年6月；黃健彰，「論國家賠償請求權得否作為保險代位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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